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

公差公假處理規則 

 

民國101年12月11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112年06月06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(自112年8月1日生效) 

 

第 1 條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明確規範教職員工

（含約聘人員）公差公假之相關注意事項，特訂定本校教職員工公差公假處理

規則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。 

第 2 條 凡公務上確屬必要，由本校派遣人員出外處理與本校各單位直接有關之業務者，是

為公差。 

第 3 條 具下列情形者依公差處理： 

一、政府機關及學術單位來文要求派員參加與職務有關之工作講習、開會或表揚

者。 

二、代表學校帶隊參加校際以上各類競賽或活動者。 

三、因職務需要外出訪視、督導學生實習或推展與校務有關之事務者。 

四、奉派參加國內外考察、大專院校研習或政府核准之各項集會活動者。 

五、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者。 

六、奉派出席各類招生會議者。 

七、其他經校長派遣出外執行公務或開會者。 

前項各款公差必需事先辦理，經校長核准始為有效，未經 核准者均以事假處理，

且其差旅費自付。但遇有緊急情事， 而由單位主管先行口頭向校長（或職務代理

人）報准者， 得補 辦公差登記及請領差旅費。 

第 4 條 公差人員公差期間以不影響學生課業及行政業務為原則， 其差旅費依本校「員工

生出差支給標準及報支辦法」之標準核給之，惟來文註明出差期間安排膳食住

宿者，其差旅費僅支車資及來回膳雜費。 

第 5 條 教師奉派公差時，所遺課程得由公差人員自行覓人代理， 由學校負擔基本鐘點費。 

第 6 條 各單位主管於簽請派員公差時，應力求精簡，撙節經費。   

第 7 條 奉派參加工作講習、開會、考察、研習者，返校二週內須繳交研習報告予人事

室存檔，必要時並於全校會議時作簡短心得報告。 

第 8 條 凡非本校業務所需奉派公差，僅因法令規定或為襄助政府或其他機構辦理公益活動，

且有書件依據，經事前簽請校長核可者，得核給公假，其差旅費自付。 

第 9 條 具有下列情形者，得以公假處理： 

一、接受政府機關或有關機構聘請擔任顧問、研究（審查、評鑑、監評等）委員

或演講等兼任性質職務，對提昇本校校譽有所助益者。 

二、自行參加與職務有關之訓練、研習、考試、學術會議、專業服務者。 

三、因執行公務受傷，必須休養或治療者，以病發一年為最長期限，俟期滿後再

行專案評估辦理。 

四、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者。 

五、參加政府舉辦之選舉投票或選務工作者。 



六、其他依國家法令或依本校相關規定，專案核定應給公假者。 

第 10 條 公假之申請，各單位主管應視實際情形，以不影響教學及行政業務為原則，從嚴

審核；在該活動當中雖表現優異， 經對方機構來文者，亦不在本校獎勵範圍之

內。 

第 11 條 教師凡經核准公差、公假者，不論時間長短，其所授課程需事先依規定完成代課

或調、補課之程序，否則視同曠職。 

第 12 條 凡未符合公差、公假事由者，請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規定辦理請假。 

第 13 條 凡教職員工因接獲校外來函（紙本或電子公文）合於公差、公假事由，經事前安

排職務代理人，並簽奉校長核准者， 可將簽案影本乙份送交人事室，由人事室

逕行登記差假， 無須再填請假單重複陳核。 

第 14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

教職員工公差研習報告書 
單    位  公差事由  

職    稱  公差時間  

姓    名  公差地點  

與會內容 

 

與會心得 

 

對本校推展相

關業務之建議 

 

公出人簽章  二級主管簽章  

一級主管簽章  人事室會章  

校長簽核  

備   註 

1.公出返校二週內請用電腦繕打研習報告，列印並陳請各級主管簽核後，送人事室存檔。 

2.研習報告請盡量詳述，切勿只填寫大綱，欄位大小可自行調整，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

加。 

 


